
【摘要】本文在阐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会计处理和报表列报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基于会计信息

中立与经济后果的理论分析，指出这种处理将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建议取消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

计处理的区别，将金融资产所有已实现和未实现损益都计入企业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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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的确认与计量

目前，学术界对会计准则的目标有两种观点：一个是信息

中立观，另一个是经济后果观。信息中立观起源于 20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这种观点认为，会计是一种技术手段，与所反映

的客观经济事实的价值运动相统一；会计是不受个人所左右

而无偏见的。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都

应着眼于“信息中立”，它成为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重要基

础，一直支撑着会计学的发展。然而经济后果观的提出改变了

人们对会计的认识，会计信息不是绝对中立的。

经济后果观在 20世纪 40年代开始成为议论的话题，到

了 20世纪 70年代成为会计准则制定的一个实质性问题。这

种观点认为，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和债权

人的投资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影响其他相关方

的利益。就是说，会计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会

计准则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不同主体的利益，包

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我国于 2006年 2月颁布

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对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的确认与

计量，既体现了信息中立的原则，又体现了经济后果的思想。

对此，笔者从如下几个方面谈些认识。

一、金融资产计量与已确认未实现损益的会计处理

随着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和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都确立了以公允价值计量

所有金融工具的目标，认为这对获取一致并相关的信息是必

须的。但由于这涉及计量可靠性、公允价值计量会使得现行会

计惯例及与之关联的现行法令规章需要变革等一系列因素，

因此《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

（IAS39）只是增加了金融工具会计处理中公允价值的使用；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33号———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的会

计处理》（FAS133）也留有余地地指出公允价值是与金融工具

最相关的计量属性。随着对实践认识的逐步加深，国际会计组

织和一些发达国家的会计组织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会计准则，

我国于 2006年重新修订了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这说明由于金

融资产的复杂性，人们对其会计处理是非常谨慎的。

金融资产已确认未实现损益是指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

量时，会计期末因公允价值的涨跌，一方面应确认按公允价值

计量金融资产的会计账面价值增加或减少；另一方面由于这

些金融资产并未出售或处置而形成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

1. 金融资产已确认未实现损益的会计处理。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简称“金融工具

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四大类：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于持有至到期的投资；盂贷款和应

收款项；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当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企业

应以其成本进行计量。金融资产的成本是指付出对价的公允

价值。初始确认后，企业金融资产应以公允价值计量，但企业

的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的投资和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标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金融资产除外。后续计量

时，持有至到期的投资应运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那些没有固定期限的金融资产应以成本计量；资产负债表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应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企业应将由于

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未实现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应按公允价值计量，除与套期保

值有关外，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引致的未实现

损益计入所有者权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即使

该金融资产没有终止确认，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因公

允价值下降而形成的累计损失，应当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可见，金融工具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

金融资产主要指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的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并以

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重分类日，该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公允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该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发生减值或终止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2. 已确认未实现损益的会计信息列报。根据金融工具准

则的规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已确认未实现损益

分别计入当期损益和所有者权益，并于会计期末分别列报在

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中：

（1）因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损益列报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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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该项目中既包括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已实现损益，又包括交易性金融

资产的未实现损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

行后续计量而导致的未实现损益列报在资产负债表“资本公

积”项目。

换言之，利润表中既有金融资产因公允价值计量的已实

现损益，也有未实现损益；而资产负债表中只有金融资产因公

允价值计量的未实现损益。

二、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的会计处理

1. 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的会计处理是信息中立观与经

济后果观相互协调的产物。信息中立观与经济后果观是两个

对立统一的观点。说它们对立，是指它们突出的侧重点不同，

前者强调会计信息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允性；后者则强调会

计信息的相关性、协调性和有用性。说它们统一，是指两者的

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两者都强调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

可靠性。由于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是一个复杂的新问题，能够

形成现今金融工具准则的一致认识，不能不说这是信息中立

观与经济后果观相互协调的结果。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

实用主义的做法，如有些企业将金融资产损益绕过收益表直

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当然，这种情况即便是在会计准则体系比

较完善的美国也是存在的。

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中，未先经过收益表直接计入

业主权益中的非业主权益变动的例子包括：可供销售的证券

尚未实现的持产利得与损失；从持有至到期转入可供销售的

债权性证券未实现的持产利得与损失；以前已作减值损失处

理的可供销售证券，其公允价值在嗣后期间回升，或因为其属

于永久性损失，所以其公允价值在嗣后期间会下降。就连

FASB也承认：需要改进的是那些绕过收益表直接在资产负

债表所有者权益中列示的项目。

美国学者斯蒂芬·A.泽弗曾指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对总括收益观的遵循也偶有例外。有一些会计准则体现了这

些例外，在这些准则中，该委员会要求某些项目绕过收益表，

直接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业主权益项中。这种处理从《美国财务

会计准则第 12号———某些可交易证券的会计处理》开始，到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15号———对某些债务性及权益性证

券投资的会计处理》仍在延续。尚不清楚的是，若无绕过收益

表、直接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业主权益项目这一处理所提供的

妥协方案，能否由多数委员投票赞成发布这些公告。因此，在

一定意义上，过去几十年当期经营收益观与总括收益观之争

的内部矛盾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争论归争论，双方对于金融资产未实现融资损益会

计处理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在资产负债表日，将交易性金融

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企业应将由于公允价值变动

而产生的未实现损益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我们认为前述处理体现了信息中立观，即对交易性

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的会计处理中，采用了会计理论中的当

期经营收益观和与之相争的总括收益观，同时采用了收入费

用观和与之相争的资产负债观，那么对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应按公允价值计量，除与套期保值有关外，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引致的未实现损益计入所有

者权益，就是考虑会计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会

计准则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不同主体的利益，包

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可见，金融资产未实现损

益的会计处理是信息中立观与经济后果观相调和的产物。

2. 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会计处理的矛盾降低了会计信

息质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未实现损益绕过利润表，直接在

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项目中反映，使得利润表反映的信

息内容不完整，信息含量较低，决策有用性较差。

金融工具准则还规定，除与套期保值有关外，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损益，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

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该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这样，部分金融资

产的价值增值在产生时不在利润表中反映，而是推迟到实现

时再进行反映，导致收益报告存在时间差，严重损害了会计信

息的及时性，降低了决策的有用性。

三、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会计处理与报表列报的改进建议

对于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应该着

眼于信息中立观还是经济后果观，笔者认为，在同一具体会计

准则下至少应保持确认与计量的一致。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立后，会计收益计量的方法从

之前基本上采用收入费用观逐渐向资产负债观转变。从上市

公司实施的情况来看，会计收益计量方法的改变能更好地反

映会计信息。但根据信息中立观的要求，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

体系确立的会计收益计量方法则需进一步改进。

1. 应该消除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

计处理的区别。因为这种做法人为地割裂了企业业绩确认与

计量的一致性，也没有真实地反映企业业绩。应按照金融工具

准则的规定，将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形成的损益计入利润表，使之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

计处理保持一致。

2. 遵循资产负债观，将资产价值增减变动的结果计入企

业财务报表，以全面反映金融资产所隐含的风险和报酬。根据

资产负债观，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所有资产价值增

减的结果都属于企业的业绩，不论是否实现，其性质都是一样

的。换言之，金融资产所有已实现利得和损失、所有未实现利

得和损失都应该计入企业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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